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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0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2017-040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唐山港京唐港区26#-27#泊位及其配套

资产和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收购唐山港京唐港区 26#-27#泊位及其配套资产的议案》和《关于控股子公

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收购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00%股权

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唐山

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唐山港京唐港区 26#-27#集装箱泊位及其配套资

产，具体包括 26#-27#集装箱泊位及辅建设施资产、H986 集装箱机检系统附属资

产、超细粉装箱场资产以及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等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唐山港国际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刊登的临 2017-034 号公告）。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与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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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依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并经唐山市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号为：天兴评

报字（2017）第 0554 号）载明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即以 129624.03 万元人民

币（大写人民币：壹拾贰亿玖仟陆佰贰拾肆万零叁佰元整）作为标的资产的转让

价格。 

2、甲方同意乙方在协议签署后 5 日内先期向甲方支付标的资产转让价款的

30 %，即 38887.21万元（大写人民币：叁亿捌仟捌佰捌拾柒万零贰仟壹佰元整）。

鉴于乙方为新设立之公司，申请金融机构融资需要必要的准备时间，甲、乙双方

同意标的资产的其余转让价款 90736.82 万元（人民币大写：玖亿零柒佰叁拾陆

万元零捌仟贰佰元整）于乙方在金融机构的融资到位并完成全部资产交割后 5

日内一次性支付。逾期未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3、双方协商一致的转让交割日为：（1）涉及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房

屋所有权权属变更登记的资产交割日为乙方取得新的土地、海域、房产所有权证

书之日；（2）除本条第一款所述资产外的其他资产交割日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

笔转让价款之日。 

4、自协议规定的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

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5、甲方向乙方声明、保证及承诺： 

（1）甲方是根据中国法律正式设立和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切

必要的权力及能力订立及履行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协议一经签署即对甲

方具有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甲方保证合法拥有其目前正在拥有并在协议所述交割日之前继续拥有

的全部标的资产。除已向乙方作明确的书面披露之外，不存在任何对上述资产及

权益的价值及运用、转让、处分这些资产及权益的能力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的抵押、

担保或其他任何第三者权利或其他限制。 

（3）除已向乙方作明确的书面披露之外，甲方没有正在进行的、以甲方为

一方的或以甲方的转让资产的任何部分为标的，如作出对甲方不利的判决或裁定

即可能单独或综合一起对转让资产状况或业务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

讼、仲裁或行政处理程序。 

（4）甲方在交割日之前对其所使用的土地、海域的使用是合法的，并不需

要补交任何税费，且并不存在任何未向乙方披露的因甲方在交割日前对土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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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使用而需要乙方承担或履行的义务或责任。 

（5）甲方同意在协议签署后 6 个月内对 26#-27#集装箱泊位土地使用权证

书依法进行分割，确保乙方能够合法取得拥有 26#-27#集装箱泊位土地的土地使

用权权属。 

（6）甲方将按照国家法律及有关政策的精神与乙方共同妥善处理协议所述

资产转让过程中的任何未尽事宜。 

6、税收与费用：（1）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签署

或完成协议和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一切费用。（2）因签订和履行

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代

付、代扣以及代缴义务。 

7、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协议中的任何声明、保证和承诺，或协议

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 

8、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双方合同专用章后

生效。 

 

津唐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与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1、股权的转让： 

（1）转让价款的确定：双方同意以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由甲

方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唐山港集装箱整体资产

进行审计、评估。股权转让的价款根据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唐

山市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号为：天兴评报字（2017）第

0553号）载明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即以 41630.07 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

肆亿壹仟陆佰叁拾万零柒佰元整）作为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 

（2）付款期限:甲方同意乙方分两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首期付款为总价款

的 30%，共计 12489.02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贰仟肆佰捌拾玖万零贰佰元整），

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其余款项即总价款的 70%共计

29141.05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亿玖仟壹佰肆拾壹万零伍佰元整），在交割完成

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逾期未支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2、过渡期的承诺及安排： 

（1）在协议签署后，双方在此同意相互配合并尽其合理最大努力以协助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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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项下交易尽可能快捷达成。 

（2）甲方承诺在过渡期间，唐山港集装箱的业务经营应以正常方式进行，

其应尽合理努力保持唐山港集装箱资产的良好状态，维系好与员工、客户、债权

人、商业伙伴及主管部门的关系。 

（3）乙方承诺，在过渡期内协助配合甲方完成股权变更手续相关工作。 

3、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归属：标的股权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由乙方享有

或承担。 

4、交割：甲方应该在协议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乙

方应予以积极配合。 

5、税收与费用：（1）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签署

或完成协议和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一切费用。（2）因签订和履行

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代

付、代扣以及代缴义务。 

6、违约责任：（1）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视为该方违约。（2）

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对方赔偿实际损失。 

7、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协议各方就协议之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应通过各方协商解决。

若经协商仍未能解决，则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处理。 

（2）本条所述之争议系指各方对协议效力、内容的解释、协议履行、违约

责任以及协议变更、解除、终止等发生的一切争议。 

8、合同生效：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双方合

同专用章后生效。 

目前，上述标的资产和标的股权的交割及支付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将继续

积极推进本次控股子公司收购标的资产及标的股权的相关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实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9 月 22日 


